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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05-2169926

聯 絡 人：林琬涓05-2254321#362

電子郵件：chiayi70864@ems.chiayi.gov.
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0151649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100910-補習班課照中心防疫圖卡-修.png、1631255668375.jpeg、擷取1.

png、補習班及課照中心防疫.jpg) (110ED32749_1_281117255911.png、

110ED32749_2_281117255911.jpeg、110ED32749_3_281117255911.png、

110ED32749_4_281117255911.jpg)

主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之防疫管理，請

各校務必確實掌握學生參加課後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

顧中心之情形，並協助向家長及學生宣導相關防疫措施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中心相關防疫指引及

停課措施辦理。

二、為關懷學童安全及健康，請各校務必確實掌握學生課後學

習情形及相關防疫作為，並請利用班/集會或張貼聯絡簿等

方式向家長及學生宣導補習班及課照中心相關防疫資訊及

措施，本府亦將不定期派員前往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

顧中心稽查，以確保學童之安全。　

三、近來本府接獲民眾陳情未立案之短期補習班及交通車超載

案件遽增，請貴校掌握學生參加課後短期補習班之立案及

交通車之合法性，並宣導相關安全疑慮；如發現相關違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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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事，請通報本府教育處，共同守護學童之安全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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